
证券代码：

600234

证券简称：

ST

天龙 编号：临

2011--018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我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

2011

司冻

044

号）及《股权质押登记及质押登记解除通知》，根据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

行通知书， 登记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解除了对东莞市金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38,

107,160

股限售流通股的质押和轮候冻结。该股份目前仍被冻结。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

新增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河基金

"

）与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开始代理银河

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健混合，基金代码：

151001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收

益债券， 基金代码：

151002

）、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银河银泰混合， 基金代码：

150103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简称：银河银富货币，基金代码：银河银富货币

A 150005

；银河银

富货币

B 150015

）。 投资者可在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银河基金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

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0769-961122

公司网站：

www.dgrcc.com

投资者也可到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2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8-200-860

公司网站：

www.galaxyasset.com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

2011-033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香港子公司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11

年

2

月

28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该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05

号。）

该香港子公司已经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在香港公司注册处完成注册手续

,

并取得 《公司注册证书》和

《商业登记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公司名称

:

太阳纸业

(

香港

)

有限公司

SUN PAPER (HONG KONG) CO., LIMITED

地 址

: 12/F RUTTONJEE HSE 11 DUDDELL

ST CENTRAL

HONG KONG

注册日期

: 2011

年

5

月

26

日

公司注册证书号码

: 1607614

商业登记证号码

: 58424959-000-05-11-3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一日

关于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代理销售

服务协议，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国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理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优先级基金份额，

基金简称

"

裕祥

A"

，基金代码：

160514

）销售业务；将增加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理博时裕祥分

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进取级基金份额，基金简称

"

裕祥

B"

，基金代码：

150043

）的销售业务。

根据本公司相关公告，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裕祥

A

已提前结束募集

,

并自

2011

年

5

月

26

日（含当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本基金之裕祥

B

发售时间不变。

有关详情请咨询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108

， 访问网址

http://www.

csc108.com/

；咨询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888

，访问网址：

http://www.chinas－

tock.com.cn/

；咨询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123

，访问网址：

http://www.xyzq.com.cn/

；

咨询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777

，访问网址：

http://www.gyzq.com.cn

；咨询东方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03

，访问网址：

http://www.dfzq.com.cn

；咨询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571

，访问网址：

http://www.foundersc.com

；咨询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

热线：

4007121212

， 访问网址：

http://www.dtsbc.com.cn

； 咨询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288

， 访问网址：

http://www.glsc.com.cn

； 咨询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571-

967777

，访问网址：

http://www.stocke.com.cn/

或致电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

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

日

关于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圳发

展银行

"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东莞银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深圳发展银行、上

海农村商业银行、东莞银行代理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优先级基金份额，基金简称

"

裕祥

A"

，基金代码：

160514

；进取级基金份额，基金简称

"

裕祥

B"

，基金代码：

150043

）的销售业务。

根据本公司相关公告，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裕祥

A

已提前结束募集

,

并自

2011

年

5

月

26

日（含当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本基金之裕祥

B

发售时间不变。

有关详情请咨询深圳发展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01

、 访问深圳发展银行网址

http://www.sdb.com.cn/

；

或致电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021-962999

、或访问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网址

http://www.srcb.com

；

或致电东莞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0769-96228

、或访问东莞银行网址

http://www.dongguanbank.cn

；或致电本

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

日

股票代码：

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2011-037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31

日上午

9:30

在浙江象山西周华翔

山庄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9

名，持有（代理）股份

158,862,3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1%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

周晓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同意

158,862,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8,862,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8,862,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58,862,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862,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862,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给董事会外部董事发放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862,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862,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47,05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关联股东

--

周晓峰、华翔集团、林福青、金良凯和杨军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10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0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8,862,3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李旦生先生代表三位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报告对

2010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

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

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顾海涛律师、施正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一日

股票代码：

002487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2011-018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31

日 星期二 上午

10

：

00-12

：

00

2

、会议召开地点：阜新迎宾馆（阜新市中华路

16

号）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金鑫先生

6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90,000,0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5%

，公

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90,000,000

股，同意

90,00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90,000,000

股，同意

90,00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公司独立董事祁和生先生、周小谦先生、魏弘女士在会上分别做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90,000,000

股，同意

90,00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90,000,000

股，同意

90,00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90,000,000

股，同意

90,00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6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为

90,000,000

股，同意

90,000,0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到会见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

议表决之情形。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提案、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

则》的规定。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关于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04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传闻情况

自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万昌科技

"

）前董事长高庆昌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

不幸逝世以来，部分媒体上出现了一些与公司、公司股东有关的不实报道。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事项：

传闻一：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股份代持行为；

传闻二：公司前董事长与他人曾签订

1000

万元借款协议；

传闻三：公司与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冠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系。

二、澄清说明

经认真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1

、关于所谓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代持股份的情况

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高庆昌不存在代替他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公司前身为淄博万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昌发展

"

），

2000

年

1

月

18

日在淄博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

2009

年

10

月

26

日经山东省商务厅批复同意，并于

2009

年

11

月

16

日在山东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依法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设立时发起人股东共有

9

名。

万昌发展成立、万昌科技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各股东的出资，均经过了相关验资机构的审验。

高庆昌自公司设立以来一直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至公司上市其股权未发生重大变化，其

一直掌控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根据高庆昌生前出具的声明承诺函，并经公司向其他相关股东核实，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代替他人持有的情形。

高庆昌不幸逝世后， 原由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296.3

万股将由其子高宝林通过受赠和继承方式全部

持有，高宝林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自相关遗产赠与和继承协议签署并公告至今，未有任何人向高宝

林提供上述股份可能存在代持情况的相关声明与证据。

2

、关于所谓公司前董事长与他人签订的

1000

万元借款协议

有媒体曝出公司前董事长高庆昌曾与一名叫艾群策的人签订一笔涉及

1000

万元借款的框架协议。

本公司与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高庆昌家人进行了逐一核实，上述人员对该协议的相关事项并

不知情，也没有见过该协议的书面文本。既使上述情况属实，高庆昌签署该项协议也系个人行为，与万昌

科技没有任何关系。

3

、关于万昌科技与万昌股份、山东华冠的关系

（

1

）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昌股份

"

）是万昌科技的关联企业。公司前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高庆昌同时兼任万昌股份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万昌科技与万昌股份之间在资产、人员、机构、业

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详见招股说明书

1-1-73～75

），不存在所谓万昌科技从万昌股份转移资金、

资产、技术等情形，此事实已经相关机构等核查确认。

2011

年

1

月

6

日，万昌科技实际控制人高庆昌、高宝

林曾出具声明和承诺，声明：

"

万昌科技和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独立，

二者之间不存在业务承继关系，也不存在从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转移资金、资产、技术至万昌科技的

情形

"

，并承诺：

"

如任何第三方因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与万昌科技发生资产、人员、业务等方面的纠纷

向万昌科技主张权利，本人将独立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

（详见公司《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

发行人

基本情况

"1-1-75

）。

（

2

）万昌股份和山东华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华冠

"

）曾实施过吸收合并重组方案并计划

上市。 但山东华冠与万昌股份吸收合并的民事行为， 已于

2004

年

3

月

9

日经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

"

（

2004

）临民初字第

540

号

"

《民事判决书》依法判决无效。

2005

年

4

月

5

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万

昌股份进行恢复登记， 并颁发了注册号为

37000001808386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05

年

11

月

3

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向万昌股份颁发了

"

鲁政股增字

[2005]22

号

"

《山东省股份有限公司批准证书》（详见公

司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1-1-71

）。 因此山东华冠与万昌股份的合并已经相关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确

认为无效，山东华冠与万昌股份已不存在任何关系。

（

3

）公司现实际控制人高宝林明确表示：如任何第三方因万昌股份与万昌科技发生资产、人员、业务

等方面的纠纷，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通过司法渠道寻求解决。相关司法机构裁决应承担相应的

经济和法律责任，实际控制人将独自依法承担，保证不会损害万昌科技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其他说明

对艾群策涉及万昌科技的有关言论与行为，涉嫌虚构事实、污蔑陷害、恶意诽谤公司的，公司将保留

追究其法律责任之权利。

四、重要提示

1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等一切正常，管理团队及职工队伍保持稳定，二季度实施的年度例行设备检

修也已接近尾声，各项工作均有条不紊地按原定规划、计划推进，企业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势头。

公司管理层将努力搞好生产经营，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以更好的经营

业绩回报广大社会投资者，回报股东，回报员工，回报社会。

2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６

证券简称：江苏旷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４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

施公告》，公司上述公告中相关内容存在差错，经复核，现对上述报告更正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中第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更正前内容为：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

，

２２２

，

０８４ ９．１１％ ４

，

５５５

，

５２１ ４

，

５５５

，

５２１ ２２

，

７７７

，

６０５ ９．１１％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４１

，

７７７

，

９１６ ７０．８９％ ３５

，

４４４

，

４７９ ３５

，

４４４

，

４７９ １７７

，

２２２

，

３９５ ７０．８９％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８

，

０４６

，

４７２ １４．０２％ ７

，

０１１

，

６１８ ７

，

０１１

，

６１８ ３５

，

０５８

，

０９０ １４．０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３

，

７３１

，

４４４ ５６．８７％ ２

，

８４３

，

２８６１ ２

，

８４３

，

２８６１ １４２

，

１６４

，

３０５ ５６．８７％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更正后内容为：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

，

２２２

，

０８４ ９．１１％ ４

，

５５５

，

５２１ ４

，

５５５

，

５２１ ２２

，

７７７

，

６０５ ９．１１％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３１

，

７７７

，

９１６ ６５．８９％ ３２

，

９４４

，

４７９ ３２

，

９４４

，

４７９ １６４

，

７２２

，

３９５ ６５．８９％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８

，

０４６

，

４７２ ９．０２％ ４

，

５１１

，

６１８ ４

，

５１１

，

６１８ ２２

，

５５８

，

０９０ ９．０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３

，

７３１

，

４４４ ５６．８７％ ２

，

８４３

，

２８６１ ２

，

８４３

，

２８６１ １４２

，

１６４

，

３０５ ５６．８７％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对上述差错深表歉意，今后将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６

股票简称：华北高速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号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以传真方式通知， 本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四层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共

１３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２

名，董事李绪明

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秦伟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监事会

３

名成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１３

名，实际行使表决权董事

１３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郑海军先生主持，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５

亿元参与投资设立招商湘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并授权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办理设立招商湘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手续，签署出资协议等

相关文件。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 与招商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资本”）、招商湘江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机构投资者（不超过

４７

个）投资设

立招商湘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

由于本公司与招商资本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详情请参

见华北高速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表决前，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已审议确认了本次关联交易的适当性，独立董事事先予以认可。

本议案表决时，与该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长郑海军先生、董事罗翼女士、孟杰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０

名董事同意，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二、审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２

亿元人民币对全资子公司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并授权

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１３

名董事同意，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三、审议推选彭顺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合规性审核通过，并提交本次会议予以审议。

１３

名董事同意，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审议事项的议案。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星期四）

１０

时在公司四层会议室召开华北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将审议选举彭顺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１３

名董事同意，

０

名董事反对，

０

名董事弃权。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附：

彭顺义先生简历

彭顺义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中共党员，中专学历，助理工程师。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历任华北高速股份有限

公司综合事务部副经理，首发集团产业开发管理部副部长，北京首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书记、副总经理，

京津塘高速公路北京市公司总经理、副书记，现任北京首发京津塘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副

书记。

彭顺义先生现未持有华北高速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６

证券简称：华北高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及暨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风险提示

招商湘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仍在设立过程中，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尚未与有关投资各方签署正式

的出资协议，招商湘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具体设立时间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华北高速”）之全资子公司华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祺投资”）拟出资不超过

１．５

亿

元，参与发起设立招商湘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以下简称“湘投有限公

司”），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等方面的业务。

（二）湘投有限公司乃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招商证券”）之全资子公司招商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下简称“招商资本”）经中国证监会机构部函［

２０１０

］

５５４

号同意设立的公司制形式的产业投资基金。

湘投有限公司将由招商资本及包括华祺投资在内的招商资本选定的机构投资者在湖南省长沙市共同出

资发起设立，计划注册资本不超过

２０

亿元。

（三）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以下简称“华建中心”）为招商局集团全资子公司，华建中心持有华北高

速

２６．８２％

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招商局集团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招商证券”）的

实际控制人，招商资本为招商证券全资子公司，因此华北高速与招商资本构成关联方。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招商资本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祺投资共同投资设立湘投有限公司的行为构

成关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３８．７３

亿元。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１．５

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

３．８７％

。

（三）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就该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本次关联交易的三名关联董事郑海军先生、罗翼女士、孟杰先生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

权，其他十名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事前公司独立董事认可上述关联交易，董事会形成决议后，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目前涉及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招商资本。但由于目前参与湘投有限公司投资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正在由湘投管理公司募寻过程中，不排除还有会其他本公司的关联方参与湘投有限公司的出资设立的可

能。若出现该等情况，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关联方的信息。

（一）招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

７

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维清

注册资本：

６

亿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６９４９５８６９３

营业范围：使用自有资金对境内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为客户提供股权投资的财务顾问服务；证监会同

意的其他业务

招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

司。招商资本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在深圳工商局注册设立，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同年

９

月

２８

日注册地迁至

北京。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招商证券向招商资本增资

４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招商证券向招商资本增资

１

亿元人

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招商资本获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４２４０９７８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亿元人民币。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招商资本总资产

５１

，

００８．１７

万元，净资产

５０

，

５８６．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５５７．３１

万元，营业利润

１０１．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６２０．５７

万

元。

（二）关联方关系图

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双方的关联关系如下

图所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湘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湘投有限公司乃招商资本经中国证监会机构部函［

２０１０

］

５５４

号同意设立的公司制形式的产业投资基

金。

湘投有限公司将由招商资本及包括华祺投资在内的招商资本选定的机构投资者共同出资发起设立，

公司注册地拟定为湖南省长沙市。

湘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拟定为投资及投资管理业务、管理咨询顾问业务（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主

要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等方面的投资业务。

湘投有限公司营业期限为

５

年（以登记机关发放的营业执照规定的时间为准），公司营业期限届满前

三个月内，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可决定公司延长不超过

２

年。

湘投有限公司将聘请招商湘江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简称“湘投管理公司”）为投资管理人，负责

其日常营运、投资管理。

湘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超过

２０

亿元，全体股东不超过

５０

名，全体股东按相关协议及其实际出资分

享湘投有限公司经营收益。其中，招商资本计划出资

３

亿元，湘投管理公司计划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华祺投资

计划出资

１．５

亿元，其他不超过

４７

名投资者尚未确定。

（二）湘投管理公司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招商湘江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麓谷大道

６２７

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海基地三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３０１１１６７０７９５３１６

营业范围：法律法规允许的产业投资、受托管理投资及咨询

招商湘江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招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厚

水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组建，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经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

３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增加至人民币

１

亿元，招商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湖南湘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厚水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比例分别为

４０％

、

４０％

、

２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湘投管理公司总资产

１

，

８４４．６５

万元，净资产

１

，

２２１．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７２０．００

万

元，营业利润

３８１．８２

万元，净利润

２８５．９４

万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湘投有限公司仍处于募寻投资方的阶段，投资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出资协议。公司授权华

祺投资按照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形成的决议与相关当事方签署相关协议。待正式签署有关出资

协议后，公司将另行披露。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与相关当事方共同遵守湘投管理公司、湘投有限公司的制度安排。本次交易

不会造成公司与关联方招商资本产生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保持与招商资本等关联方

在人员、资产、财务和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目前，国内资本市场正日趋成熟，投资退出渠道逐步放宽，创业板的蓬勃发展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供了有效融资渠道。在这一背景下，公司拟通过其从事投资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参与产业投资基金的投

资，实现拓宽投资渠道、丰富公司盈利模式的目的。

１

、拓宽利润增长的空间，夯实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为：以高速公路运营为主业，坚定的发展已有核心业务，加快公路资产扩展，提

高核心业务竞争力。以交通基础设施相关产业为辅业，在加快主营业务扩张的同时，着重培育未来转型业

务基础，着手进行交通信息、地产、金融等项目储备。为此，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成立全资子公司华祺投资，并

陆续开展公路交通领域的投资等业务。由于区域交通运力的增长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公司在主营业

务发展、区域市场竞争等方面都面临挑战。在此情况下，公司通过切入股权投资业务，利用资本市场发展

的良好前景，有机会捕捉和寻找到公司现有业务链条外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通过在市场上寻找有竞争

力的相关项目，完善公司的产业结构，增强公司竞争力，夯实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２

、创新投资方式，分散投资风险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与新医药等国家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和可预期的高回报，

但因与公司现有的经营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因而直接进入可能面临人员、技术、管理等诸多风险。公司通

过华祺投资参与湘投有限公司间接涉足高成长性的企业， 一方面可以分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成果，

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直接投资的风险，并利用湘投管理公司在项目筛选、分散风险、投资周期组合、议

价能力等方面具备的优势使公司以较低的风险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 为公司未来的利润提供一定的支

持。

（二）存在的风险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下列风险：

１

、湘投有限公司收益波动风险

湘投有限公司作为以主要投资拟上市公司、机会性投资上市公司增发重组等的产业投资公司，其收

益受经济周期的波动、宏观政策的调整、被投资企业业绩波动、证券市场波动、管理公司经营能力等多重

因素影响。因此，本次交易存在无法达到公司必要报酬率，甚至无法收回投资本金的风险。

２

、其他风险

由于湘投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募集投资方的阶段，具体的设立时间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三）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湘投有限公司的资金为华祺投资的自有资金，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

值的

５％

，对公司现有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拓宽利润来源，合理高效运作，对提高公司利

润水平将带来积极的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招商资本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零。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针对上述交易，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祺投资与招商资本发生的共同投资设立湘投有限公司

的事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和公司的长远发展，该等关联交易

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被关联方控制，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行

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次交易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避，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

九、其他

本次公告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十、备查文件

（一）华北高速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６

证券简称：华北高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会议届次：华北高速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资料完备。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时。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六）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本公司四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审议选举彭顺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

华北高速

＂

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二）法人股东须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

登记。

（三）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 股东帐户卡、 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华北高速”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四）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３０

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五）登记地点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

９

号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７６

（六）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１

、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３

、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

股东大会。

４

、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 委托人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

决。

四、其他

（一）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０２１２２７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０２１２２９

（二）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一）华北高速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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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按照本人意见代理行使表决权。

决议内容 表决意见 备注同意 反对 弃权
选举彭顺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股东名称：

股东帐号：

持股数：

法定代表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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